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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审定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

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
雁山区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雁山区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雁农业〔2023〕2号）要求，根据2023年农户实际种植粮食情况，对已享受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的生产者进行调整，以调整后的生产者作为今年的补助对象。各乡镇及时组织补贴面积的审核、公示和上报。经审核确认，2023年全区共有7122户农户符合要求，补贴面积共24510.78亩。自治区下达我区补贴资金280000元（由于行政规划此次下拨资金包括龙门和卫家渡村委资金，按面积计算应拨付七星区财政局10381.42元），我区补贴资金为269618.6元，经测算，每亩补贴标准为11元。现将各乡镇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面积、补贴资金分配方案随文呈上，如无不妥，建议尽快批复，以便及时将补贴资金兑现到生产者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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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镇2023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面积及补贴资金分配方案
	乡镇名称
	户数（户）
	早稻种植面积
	中稻种植面积
	玉米种植面积
	补贴面积
	补贴标准（元/亩）
	安排补贴资金（元）

	合计
	7122
	14977.89
	4.5
	9528.39
	24510.78
	11
	269618.6

	雁山镇
	1829
	3137.34
	3
	3599.4
	6739.74
	11
	74137.14

	柘木镇
	3201
	7998.2
	0
	1615.92
	9614.12
	11
	105755.3

	大埠乡
	1607
	3642.6
	1.5
	3483.15
	7127.25
	11
	78399.75

	草坪回族乡
	485
	199.75
	0
	829.92
	1029.67
	11
	11326.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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